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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3 日下午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
方式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3 年 6 月 29 日
通过电子邮件、电话方式发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召集并主持，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
董事 9 名，公司全部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出席的人员
均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董事会同意聘任黎锋先生为公司

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黎锋先生简历如下：
黎锋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84 年出生，在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中

国人民解放军桂林空军学院毕业，本科学历，工程师。 2009 年 10 月进入福达公司，历任福达股
份国际业务部副经理、上海福达总经理、福达股份总经理助理兼技术中心副主任、福达股份制
造总监、福达锻造公司总经理、福达阿尔芬合资公司总经理、福达股份董事兼总经理、福达集团
副总经理。 现任福达集团董事、福达股份副总经理。

黎锋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黎福超先生之子。 截至本公告日， 黎锋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6,084,000 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聘任副总经理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黎锋先生具备担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所需的任职条件，提名、聘任程序符合规定要求。

特此公告。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4 日

制作 闫 亮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DISCLOSURE信息披露CC66 2023 年 7 月 4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000815� � � � � � � � � 证券简称：美利云 公告编号：2023-065

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解除托管关系的函》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2023 年 6 月 30 日，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冶纸业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冶纸业”）《关于解除托管关系的函》（以下简称“《函件》”），主要内容
为提前终止中冶纸业拥有的中冶美利浆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浆纸公司”）和宁夏美利纸业集
团环保节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保节能公司”）股权的股权托管事宜。

一、托管基本情况
公司与中冶纸业于 2014 年 8 月 28 日签署《委托管理协议》， 约定公司接受中冶纸业的委

托，管理其在浆纸公司合法拥有的 83.37%的股权对应的全部管理权益，年度委托管理费用为
600 万元。

公司与中冶纸业于 2015 年 4 月 15 日签署《委托管理协议补充协议》，委托管理标的由中冶
纸业合法拥有的浆纸公司 83.37%的股权变更为中冶纸业合法拥有的浆纸公司 83.37%的股权、
中冶美利特种纸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环保节能公司 60%股权对应的全部管理权益，变更委

托管理范围后的年度委托管理费用维持 600 万。
公司与中冶纸业于 2020 年 12 月 14 日签署《＜委托管理协议＞、＜委托管理协议＞补充协

议之补充协议》， 委托管理标的变更为中冶纸业合法拥有的浆纸公司 83.37%股权以及环保节
能公司 60%股权对应的全部管理权益，委托管理期限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止，年度委托管理费用调整为每年 350 万元。

二、《函件》主要内容
根据中冶纸业《函件》，鉴于公司正在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为便于资产协同管理，双方签订

的《委托管理协议》《＜委托管理协议＞补充协议》 及《＜委托管理协议＞补充协议之补充协
议》（以下统称“原协议”）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终止。 自原协议终止之日起，原协议项下双方的
权利义务相应终止。

三、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公司已收到中冶纸业支付的截至 6 月 30 日托管费用。 本次中冶纸业解除托管事宜

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委托管理协议》《＜委托管理协议＞补充协议》及《＜委托管理协议＞补充协议之补充

协议》
2、《关于解除托管关系的函》
特此公告。

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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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越剑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越剑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4 月 13 日、2023 年 5 月

12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注册资本由 13,200 万元变更为 18,48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9）。

近日，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相关手续，并取得了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

执照》，具体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21721077606P
名称：浙江越剑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齐贤街道壶瓶山路 688 号
法定代表人：孙剑华
注册资本：壹亿捌仟肆佰捌拾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0 年 04 月 07 日
经营范围：智能装备的研发、制造和销售；生产、加工：纺织机械、焊割机械及工具、金属原

料配件系列、五金；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浙江越剑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4 日

赛维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特别提示
赛维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维时代”、“发

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４，０１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
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予以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３〕９９８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主承销商”或“东
方投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为４，０１０．００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２０．４５元 ／股。 本次发
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
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
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业
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
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的报价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８０２．００万股， 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２０．００％。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参与战略配售的
投资者最终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富诚海富通赛维时代
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参与战
略配售的投资者（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有限合伙））。
富诚海富通赛维时代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２６５．２８１１万股， 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６．６２％；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有限合伙）最终
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４００．１０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９．９８％。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６６５．３８１１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６．５９％。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

差额１３６．６１８９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２，７０３．０１８９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总股数的８０．８２％；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６４１．６０００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股数的１９．１８％。 最终网下、网
上发行合计数量为３，３４４．６１８９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２０２３年７月３日（Ｔ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赛维时代”股票６４１．６０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２０２３年７
月５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２０２３年７月５日（Ｔ＋２日）披露的
《赛维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与获配数量，于２０２３年７月５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及时足额缴纳
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
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当
日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
购资金不足， 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赛维时代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
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３年
７月５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不足部分视
为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
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

本次发行因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
人（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
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富诚海富通赛维时代员工参与创业板战
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和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有
限合伙）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１２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
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参
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
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
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
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
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列入限
制名单期间，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
下询价和配售业务；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
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

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出现三次中签后未足

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
的次日起六个月（按一百八十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 ）内不
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
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
存托凭证、 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
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
数为９，１６９，５４３户，有效申购股数为４６，５９７，１７６，０００股，配号总
数为９３，１９４，３５２个，配号起始号码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
为００００９３１９４３５２。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赛维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
倍数为７，２６２．６５２１２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
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的２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６，６８９，５００股）由网下回
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０，３４０，６８９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６０．８２％；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１３，１０５，５００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
行总量的３９．１８％。 回拨后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
０．０２８１２５０９５０％，有效申购倍数为３，５５５．５４３５５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３年７月４日（Ｔ＋１日）上午在深

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１１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２０２３年７月５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经济参考网上公布网上摇号
中签结果。

发行人：赛维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７月４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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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
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参股公司长春长光辰芯微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光辰芯”）的通知，长光辰芯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所”）提交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材料。 2023� 年 6 月 30 日，长光辰
芯收到《关于受理长春长光辰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
的通知》，上述申请已获上交所正式受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长光辰芯总股本 37,000 万股，公司持有其 25.56%的股份。 长光辰芯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尚需获得上交所审核同意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做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3 日

特别提示
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誉辰

智能”、“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委员会审
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
许可〔2023〕995 号）。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
业证券”、“保荐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
的保荐人及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
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
数量 1,000.00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 初始战略配售
数量为 5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5.00%。 参与战略
配售的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
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
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476,758 股， 占发行总量的
4.77%。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23,242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
行数量为 6,673,242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 70.07%；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2,850,000 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93%。 最终网下、网上
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共 9,523,242 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83.90 元 / 股。
根据《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
倍数为 2,668.30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
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952,500 股）从网下回
拨至网上。

网下、 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5,720,742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 60.07%，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57.21%，其中网下无锁定
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 5,144,860 股， 网下有锁定期
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 575,882 股；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 3,802,500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39.93%，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8.03%。 回拨机制启

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5000222%。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3 年

7 月 4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2023 年 7 月 4 日

（T+2 日）16:00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四舍五入精
确至分），新股认购资金按照单一配售对象分别计算。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请务必按每只新股
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 如只汇一笔总计金
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
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
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3 年 7 月 4 日（T+2 日）日
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
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
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
时，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
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
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
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即每个配
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
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
为 6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
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
网下限售期安排。

3、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
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
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
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
购， 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
资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
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
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
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
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
托凭证、 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
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
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

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为保荐人相关子公

司跟投，跟投机构为兴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
证投资”）。

上述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
协议。 关于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
2023 年 6 月 29 日（T-1 日）公告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专项核查报
告》及《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誉辰智能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参
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2023 年 6 月 28 日（T-2 日），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83.90 元
/ 股，本次发行总规模约为 8.39 亿元。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本次发行
规模不足 10 亿元，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兴证投资跟投比例为
本次发行规模的 5%，但不超过人民币 4,000.00 万元，兴证
投资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本次获配股数 476,758
股，获配金额 39,999,996.20 元，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
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 2023 年
7 月 6 日（T+4 日）之前，依据兴证投资缴款原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全称 类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股数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比例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1 兴证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参与跟投的保荐
人相关子公司 476,758 4.77% 39,999,996.20 24

合计 476,758 4.77% 39,999,996.20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已于 2023 年 7 月 3 日

（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528 号上海证券
大厦北塔 707 室进行誉辰智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
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
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
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1856，3856，5856，7856，9856
末“8”位数 07183081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誉辰智能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
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
码共有 7,605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誉辰智能 A
股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208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
实施细则》（上证发〔2023〕33 号）、《上海市场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2023 年修订）》（上证发〔2023〕36
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2023〕
18 号） 以及《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
《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
证协发〔2023〕19 号）的要求，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
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交所业务
管理系统平台（发行承销业务）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
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T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 203 家网下投
资者管理的 5,328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
告》 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 网下有效申购数量 1,491,660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
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
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类型
有效申购

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
下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
（股）

初步获配数
量占网下发
行总量的

比例

有锁定期
配售数量
（股）

无锁定期配
售数量（股）

各类投资者初步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944,910 63.35% 4,011,629 70.12% 403,692 3,607,937 0.04248200%
B类投资者 546,750 36.65% 1,709,113 29.88% 172,190 1,536,923 0.03127700%

合计 1,491,660 100.00% 5,720,742 100.00% 575,882 5,144,860 -

本次网下初步配售无余股。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

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
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

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
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销售交易业务总部股权资本市场处
联系电话：021-20370600、021-20370808

发行人：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7 月 4 日

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